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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3国家司法考试全攻略：民事诉讼法与仲裁制度（飞跃版）》在保证司考法条完整性的基础
上，将与主体法相关的司法解释、实施条例等拆解，以【关联规定】的形式融入主体法中，使二者紧
密结合，不仅方便查阅，更有助于理解记忆。
　　《2013国家司法考试全攻略：民事诉讼法与仲裁制度（飞跃版）》首先以【导读】对各部门法的
主要内容、司考侧重点等作了简要说明；再以【常考法条归类提示】归纳总结了2002年司法考试以来
常考的重难条文；最后以【命题分析】深入、透彻地剖析难记难理解、易混易错知识点。
从而使考生多角度地掌握法条，提高复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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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诉前保全的程序特点为司法考试常考点且考生常与诉讼保全发生混淆，需明辨以下
几点： （1）只能由利害关系人中请启动。
 （2）申请人应当提供担保。
 （3）接受申请后，法院必须在48小时内作出裁定。
 第一百零二条 【保全的范围】保全限于请求的范围，或者与本案有关的财物。
 第一百零三条 【财产保全的措施】财产保全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方法。
人民法院保全财产后，应当立即通知被保全财产的人。
 财产已被查封、冻结的，不得重复查封、冻结。
 关联规定 《民诉意见》 99.人民法院对季节性商品、鲜活、易腐烂变质以及其他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
采取保全措施时，可以责令当事人及时处理，由人民法院保存价敖；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予以变卖，
保存价款。
 100.人民法院在财产保全中采取查封、扣押财产措施时，应当妥善保管被查封、扣押的财产。
当事人、负责保管的有关单位或个人以及人民法院都不得使用该项财产。
 101.人民法院对不动产和特定的动产（如车辆、船舶等）进行财产保全，可以采用扣押有关财产权证
照并通知有关产权登记部门不予办理该项财产的转移手续的财产保全措施；必要时，也可以查封或扣
押该项财产。
 102.人民法院对抵押物、留置物可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但抵押权人、留置权人有优先受偿权。
 104.人民法院对债务人到期应得的收益，可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限制其支取，通知有关单位协助执
行。
 105.债务人的财产不能满足保全请求，但对第三人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债权人的申请裁定
该第三人不得对本案债务人清偿。
该第三人要求偿付的，由人民法院提存财物或价款。
 108.人民法院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后，除作出保全裁定的人民法院自行解除和其上级人民法院决定
解除外，在财产保全期限内，任何单位都不得解除保全措施。
 《经济审判民诉规定》 14.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时，保全的范围应当限于当事人争议的财产，
或者被告的财产。
对案外人的财产不得采取保全措施，对案外人善意取得的与案件有关的财产，一般也不得采取财产保
全措施；被申请人提供相应数额并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作担保的，采取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解除财
产保全。
 15.人民法院对有偿还能力的企业法人，一般不得采取查封、冻结的保全措施。
巳采取查封、冻结保全措施的，如该企业法人提供了可供执行的财产担保，或者可以采取其他方式保
全的，应当及时予以解封、解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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